
15位“宏孩儿”一踏进徐汇

区人民法院的大门，就被法院庄

严的气氛所感染，大家屏息凝

视、认真聆听。法院政治部法官

助理张健，带领孩子们参观了诉

讼服务大厅、执行事务中心。

最让“宏孩儿”们欣喜的当

属模拟法庭。法院结合孩子们的

年龄阶段特点，特意挑选了一起

“青少年容留同伴在自己家中吸

毒”的案件剧本。审判长、书记

员、公诉人、被告人……孩子们

扮演着不同的庭审角色。扮演审

判长和审判员的孩子穿上了庄

严的法袍，扮演法警的孩子也戴

上了警帽，随着一记响亮的法槌

声，模拟庭审正式开始。陪同的

家长们则坐在陪审席，观摩模拟

法庭，紧张的庭审氛围让大家身

临其境地感受到了法律的“魅

力”。

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员黄红

梅也作为神秘嘉宾来到现场。徐

汇区人民法院团总支书记何忠

婷还带着“宏孩儿”们，旁听了一

场关于商标侵权的真实庭审。在

法官的主持下，孩子们在旁听席

认真地聆听着原告和被告的陈

述发言，并见证了法庭辩论和证

物比对的全过程，切实感受到了

庭审现场的严肃性。

据悉，漕河泾街道将鼓励各

居民区持续推出更多“社校企”

的联动社群活动，发挥“法治街

区”的特色优势，扩大“法治朋友

圈”；同时，进一步提高未成年人

法治素养，引导未成年人都能成

为懂法、守法、知法的新时代好

少年。 照片由漕河泾街道提供

随着漕河泾街道“法治街区”的建设，近日，宏润花园居民区组织社区内的

青少年来到“法治街区”内的徐汇区人民法院，体验了一天“小法官”的生活。

记者 姚丽敏

“小法官”上线！“宏孩儿”走进模拟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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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治

租期届满，租客竟不续租、不搬

离、不交租。遭遇这种情况，房东如

何维权？能否索赔占用费和违约金？

租赁合同到期后，双方应如何交接

房屋以避免损失扩大？近日，厦门市

翔安区法院发布了这样一起案件。

【案件回顾】

租赁合同到期

租客未续租也未腾退

此前，阿珍与阿美（均为化

名）签订了一份《房屋出租协议》，

约定阿珍将翔安某地房屋出租给

阿美使用。协议约定：租房至 2023

年 7月 14日止；月租金为 3000

元，保证金 3000元；双方在协议

期内，均不得违约，如违约，则违

约方均按一个月租金赔偿对方作

为违约赔偿金等。

协议签订后，阿珍将房屋交

由阿美使用。由于疫情影响经营

不善，阿美开始拖欠房租。2023年

7月 14日租赁合同期限到期后，

阿美未续租，但也未腾退，且拖欠

房租。协商未果后，阿珍于 8月 19

日根据租房协议约定，将阿美的物

品全部搬出处理，并重新将案涉房

屋出租给他人使用。

阿珍说：“我起诉后，阿美才补

交了房租。租赁到期后，她还继续

占用了 37天，我要求她按照一天

300元的标准支付房屋占用费

11100元和 3000元违约金。”

面对起诉，阿美却说：“我已经

把 3年的租金全部付清了，但是阿

珍把房屋锁了，甚至把我的东西都

搬出来了，我根本没办法使用房

屋，我不同意支付房屋占用费。”

【焦点争议】

要付房屋占用费吗？

要赔违约金吗？

阿美不续租、不搬离，需要支

付房屋占用费吗？对此，法院认

为，案涉房屋的租赁期限至 2023

年 7月 14日届满，双方签订的

《房屋出租协议》自期限届满时自

动终止。阿美并未按照合同约定，

在合同期限届满之日前一个月内

向阿珍告知是否续租。

阿珍于 2023年 8月 19日将

阿美的物品全部搬出应视为其已

实际接收案涉房屋。故阿珍主张

阿美支付自 2023年 7月 15日起

至 2023年 8月 19日房屋占用费

符合法律规定，法院予以支持。但

阿珍未能举证证明该期间除租金

损失外的其他损失，故法院综合考

量疫情影响下的市场环境及公平

原则，将房屋占用期间的占用费调

整为参照租金损失认定，即占用费

为 3700元。

阿美需要支付违约金吗？法

院认为，阿美与阿珍签订的《房屋

出租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

思表示，合法有效。在履行合同过

程中，阿美拖欠租金，已经构成违

约，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需

按合同约定以一个月租金作为违

约赔偿金。阿珍在签订《房屋出租

协议》时已经收取保证金 3000元，

该 3000元阿珍目前未退还给阿

美，其性质即为违约金性质，阿珍

可不退还给阿美，但阿珍再主张阿

美支付 3000元违约金，依据不足，

法院不予支持。

因此，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

定阿美应支付房屋占用费 3700

元。一审宣判后，阿珍提起上诉，最

终二审维持一审原判。

在房屋租赁合同关系中，不管

是提前解除合同还是租赁期限届

满后，承租人均负有及时与出租人

妥善办理房屋交接手续，及时将租

赁房屋交还出租人的义务。

对出租人来说，如果租赁期限

届满，承租人已经明确不再续租并请

求出租人接收房屋的，出租人应及时

配合承租人交接房屋。如果出租人拒

不配合或者故意拖延接收房屋，可能

会面临无法就扩大的损失向承租人

主张赔偿责任的风险；如果租赁期限

届满，承租人不续租也不腾退，出租

人应当与承租人和平协商、理性处

理，或者及时通过诉讼程序依法维

权，妥善解决纠纷。（来源：台海网）

租期到期，租客不续租也不搬离，咋办

法官说法 >>>

7 月 16

日，天津市高级

人民法院的一

起案件引发关

注。

老林捡到

了一只流浪猫，

因一直无人认

领，便将猫养在

了楼道里。老林

家住 20楼，将

猫养在了自家

门口楼梯上行

通道拐角处。他

要是出门，就会

把猫关在笼子

里，要是在家，

就会把猫放出

笼子。

某日，老林

下楼买东西，想

着一会儿就回

来，就没将猫放

进笼子里。谁知

就这一会儿，老

林的邻居老李

在出门时，就被

这只猫咬伤了

腿部。老李立即

前往医院处理伤口，注射

了相关狂犬疫苗，但出现

了心悸、心动过速等症

状，便前往另一家医院进

行诊治并报警。

后李某向法院起

诉，请求依法判令林某

赔偿医疗费、护理费、营

养费等经济损失共计 2

万余元。

法院审理认为，林

某应对李某的损失承担

全部赔偿责任。关于李

某损失的数额，经核算，

医疗费 5100余元、交通

费 240元，共计 5300余

元，林某应予赔偿，其他

费用无法律依据，不予

支持。（来源：新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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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简介】

戴某原为上海某商贸公司的

总经理，月薪 10万元，双方签有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2022年 7月 13日，公司发现

戴某涉嫌职务侵占等违法行为，

遂向戴某出具停职、停薪通知书，

决定对戴某作出停职处理，停止

发放工资报酬，但要求戴某随时

赴公司指定的办公地点接受调查

及征询。随后，公司向公安机关报

警。公安机关决定对此刑事立案，

对戴某取保候审，于 2024年 4月

30日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2022年10月31日，戴某向公

司注册地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

会申请仲裁，要求支付工资，仲裁

支持了戴某的诉请。公司不服，认

为戴某涉嫌职务侵占罪，公司对其

停职停薪合理合法，戴某未提供劳

动不应获得劳动报酬，后诉至法院。

【裁判结果】

法院审理后认为，依法订立的

劳动合同具有约束力，用人单位与

劳动者应当履行劳动合同约定的

义务。涉诉期间戴某和公司之间

的劳动关系尚未解除，虽然公司对

戴某作出停职行为正当，戴某未提

供正常劳动，但通知书中明确要求

戴某随时赴公司指定的办公地点

接受调查及征询，在目前司法部门

尚未对戴某作出处理的情况下，公

司仍应支付戴某适当的工资为宜。

关于工资标准，考虑劳动合同的约

定、实际履行及保障戴某的基本生

活等因素，酌情确定 2022年 7月

16日至 2022年 10月 31日期间

以 2022年度上海市月平均工资作

为计算标准。

取保候审属于刑事强制措施

的一种，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七十

一、七十二条规定，取保候审期间，

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等权利会

受到限制。但与其他刑事强制措

施不同，其限制人身自由的程度较

低，被取保候审人仍有提供劳动的

可能。此时如果劳动者可以正常工

作，用人单位可以与之继续履行劳

动合同，如果劳动者暂时无法正常

提供劳动，用人单位可以根据《上

海市劳动合同条例》第二十六条第

二款与之中止劳动合同。

本案中，商贸公司虽然决定对

戴某作出停职停薪处理，这是中止

劳动合同的意思表示，但通知书中

要求戴某随时到指定地点接受调

查及征询，这又是劳动关系中劳动

者的义务，所以司法机关最终考虑

劳动合同的约定、实际履行及保障

戴某的基本生活等因素，酌情确定

上海市月平均工资作为戴某工资

计算标准。 （来源：中工网）

员工被取保候审，工资还要发吗？

律师点评 >>>


